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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交立法會交立法會交立法會交立法會  

《《《《 2007 年家庭暴力年家庭暴力年家庭暴力年家庭暴力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2007 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 ) 

I. 「「「「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  

1 本會喜見政府現時提交立法會討論的 2007 年家庭暴力 (修訂 )條例草

案已採納社會福利界大部份意見，包括擴大《家庭暴力條例》的適用範圍

及賦與法庭權力判令強制施虐者參加「反暴力計劃」等。  

暴力的定義暴力的定義暴力的定義暴力的定義  

2 另一方面，本會認為是次條例修訂亦應同時清晰界定精神虐待的定

義，包括纏擾行為。為有效制定及推行「零度容忍」的家庭暴力政策，《家

庭暴力條例》應明確界定暴力的定義，特別是精神虐待方面。政府的建議

指出現行法例已適用於精神 /心理虐待。本會認為必須在條例中清楚列明暴清楚列明暴清楚列明暴清楚列明暴

力的定義力的定義力的定義力的定義，，，，或加上註釋或加上註釋或加上註釋或加上註釋，，，，指明指明指明指明「「「「騷擾騷擾騷擾騷擾」」」」(Molestation)已包含精神虐待及纏擾已包含精神虐待及纏擾已包含精神虐待及纏擾已包含精神虐待及纏擾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而非以個別案件或引用過去案例以演繹「騷擾」或「暴力」的含意。 

3 法律改革委員會早於二零零零年十月發表的《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

已指出從現時民事法及刑事法處理纏擾行為的困難，並指出現時的民事法

及刑事法對被纏擾人士的所能提供的保障是零碎、不明確及沒有實效的，

報告書亦建議應該制定新的罪行解決纏擾行為所帶來的問題。  

4 而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九日立法會會議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回應議

員提問，指出政府已正全面研究法律改革委員會在《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

提出的建議，包括政府應考慮修訂《家庭暴力條例》(第 189 章 )。距離報告

書發表至今已近七年，但政府仍未就如何具體落實報告書建議提出全面計

劃及時間表。  

5 本會促請政府儘快落實《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中的建議，以強化對

家庭暴力案件中被纏擾的受害人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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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香港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虐待兒童和虐待配偶的顧問研究顯

示，不足 1%的受害者曾根據《家庭暴力條例》申請禁制令，顯示大部分受

害者不知道他們的法律權利。而受害人於在申請禁制令的程序上，除了要

親自到法庭申請外，還要找律師代表，亦要事先報警，手續非常繁複。而

申請過程亦涉及費用問題，由於大部份婦女沒有足夠經濟能力而未有從法

律途徑尋求協助。除經濟考慮外，受害者面對繁複的申請程序往往亦感到

十分無助而卻步。  

7 本會促請政府當局制定便利的申請程序制定便利的申請程序制定便利的申請程序制定便利的申請程序，，，，包括簡易及可自行填寫的禁包括簡易及可自行填寫的禁包括簡易及可自行填寫的禁包括簡易及可自行填寫的禁

制令申請表格制令申請表格制令申請表格制令申請表格，表格可置放於相關單位，如各區警處、法律援助處及婦女

庇護中心等，讓有需要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可自行向法庭申請保護。而表格

的設計亦應以簡單為主，讓服務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寫。政府亦應加強公眾

教育及宣傳，特別應提昇直接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專業人員對條例的認

識，以鼓勵受害人運用相關法例保護自己及其家人。社會一向強調以多專

業介入個案，宣傳及教育工作對象應包括﹕警方、法律援助處、處理家庭

暴力個案的社會福利單位等。  

8 律政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處理家庭

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中提出受害者願意出庭作証是檢控成功與否

的關鍵。為積極強化現時的檢控施虐者的工作，本會認為應改善支援證人

的措施。警方及檢控人員均曾指出，受害人對於需要在法庭當面指證其配

偶感到十分困難。本會會員機構也曾反映，受害人在出庭時因遇上犯案者 (施

虐者 )或其家人的施壓、擔心上庭安排、不願當面指證配偶或不希望配偶入

獄，而在檢控過程中，放棄作供。  

9 為強化檢控施虐者及保護受害人，免證人承受不必要的壓力，本會建

議應儘快成立儘快成立儘快成立儘快成立「「「「支援支援支援支援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家庭暴力證人計劃證人計劃證人計劃證人計劃」」」」，加強對受害人在刑事審訊程序

中作供時的支援。例如：讓有需要的受害人選擇特設通道進入法庭、以電

視直播聯繫系統作供、安排參觀法庭及了解程序、為受害人配對支援者，

以陪伴其出席有關案件的聆訊。  

 

III. 「「「「反暴力計劃反暴力計劃反暴力計劃反暴力計劃」」」」  

10  本會同意於《家庭暴力條例》修訂建議，於發出「禁制騷擾令」時，

可規定施虐者參與反暴力計劃，此舉有助施虐者獲得適當的輔導及協助。

本會關注反暴力計劃的具體內容及審批標準，現時共有兩個由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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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的施虐者輔導先導計劃，有關計劃將於二零零八年初完成。除先導計

劃外，不同非政府機構亦一直積極推行施虐者輔導計劃，本會認為政府應

結集有關計劃的經驗結集有關計劃的經驗結集有關計劃的經驗結集有關計劃的經驗，，，，並研究將反暴力計劃的目標並研究將反暴力計劃的目標並研究將反暴力計劃的目標並研究將反暴力計劃的目標、、、、主要內容及標準列明主要內容及標準列明主要內容及標準列明主要內容及標準列明

於法律條文中於法律條文中於法律條文中於法律條文中。評核方面，本會認為必須由熟識家庭暴力及對施虐者輔導

工作有研究人士擔任。  

11  在推行反暴力計劃時，必須監察施虐者在計劃中的進度及其家人的人監察施虐者在計劃中的進度及其家人的人監察施虐者在計劃中的進度及其家人的人監察施虐者在計劃中的進度及其家人的人

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身安全。政府應指派特定人員監察，如感化官，並需向施虐者清楚解釋違

反參與反暴力計劃的後果。營辦反暴力計劃的部門及機構應向感化官提交

參加者的出席情況，以協助感化官跟進個案進度。受害人的安全問題於任受害人的安全問題於任受害人的安全問題於任受害人的安全問題於任

何時候亦應為最大的關注何時候亦應為最大的關注何時候亦應為最大的關注何時候亦應為最大的關注，於施虐者參加反暴力計劃的期間，相關機構應

跟進受害人的情況，留意家庭暴力有否再次發生。  

12  於 2006 年有 933 宗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被法庭判處「簽保令」，佔整

體家庭暴力個案 66.3%，情況與 2005 年相約 (69.5%)。現時《家庭暴力條例》

的修訂只建議於發出「禁制騷擾令」時賦予法庭權力，規定施虐者參與獲

社會福利署署長核准的反暴力計劃。反之，接近七成經法庭處理的家庭暴

力刑事案件，即時被判處「簽保令」，法庭仍未能規定施虐者參與輔導計

劃。  

13  本會認為參與反暴力計劃能盡早協助施虐者認識及停止暴力行為，同

時亦能減低重犯的機會。本會建議法例修訂時能賦予法庭權力賦予法庭權力賦予法庭權力賦予法庭權力，，，，於因家暴於因家暴於因家暴於因家暴

發出的發出的發出的發出的「「「「簽保令簽保令簽保令簽保令」」」」內加設條件內加設條件內加設條件內加設條件，，，，要求施虐者參與輔導計劃要求施虐者參與輔導計劃要求施虐者參與輔導計劃要求施虐者參與輔導計劃。此舉能回應受

害人對配偶改過自身的期望，鼓勵受害人舉報及提升其出庭作證的動機。  

 

-  完  - 

  


